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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4(c) 

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联合国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合作 

 

  2009 年 7 月 6 日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巴林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大会主席致意，谨附上作为 2009 年 6

月 29日和 30日在麦纳麦举行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外交部

长会议成果公布的以下文件： 

• 海湾合作委员会-东盟共同愿景(附件一) 

• 第一次海湾合作委员会-东盟部长级会议联合新闻声明(附件二) 

• 东盟秘书处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处谅解备忘录(附件三) 

 巴林王国常驻代表团还请大会主席把上述文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14(c)下

的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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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6日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一 
 

［原件：阿拉伯文和英文］ 

 

  海湾合作委员会-东盟共同愿景 
 

2009 年 6 月 30 日，麦纳麦 

 我们作为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东盟成员国外交部长，正在建设伙伴关系，确保

我们两个区域的人民有一个和平、安全和繁荣的未来。 

 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以及对 1981 年《海湾合作委员会宪章》和 2007 年《东

盟宪章》所述宗旨和原则的承诺使两个组织得以发展密切、有益的关系。 

 我们确认所有国家有权享有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还确认和平共处、睦邻

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我们渴望建设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领域的新伙伴关系，渴望促进海湾和

东南亚的民间接触。 

 我们将一道努力建设区域和全球范围的新伙伴关系，促进交流经验和信息，

开始全力促进框架合作，以便我们能密切合作，应对两个区域面临的共同挑战，

以造福后代。 

 我们认识到加强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东盟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可进一步加强

上述联系，包括探讨两个区域订立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我们还商定共同努力

为实现两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规划和实施经济、贸易、投资、金融、

粮食保障、能源、运输、电信、工业、农业、环境、领事合作等不同领域的联合

项目，且促进私营部门参与我们的合作并发挥作用。 

 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东盟成员国将努力在各级密切合作与协调以建立伙伴关

系。我们已商定就今后双方之间关系的以下方面开展研究并提出建议：(1) 自由

贸易区；(2) 经济合作和发展；(3) 文化、教育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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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6日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二 
 

［原件：阿拉伯文和英文］ 

  联合新闻声明 
 

  第一次海湾合作委员会-东盟部长级会议 
 

2009 年 6 月 30 日，麦纳麦 

1. 第一次海湾合作委员会-东盟部长级会议于 2009年 6月 29日和 30日在麦纳

麦举行。巴林王国外交大臣谢赫·哈立德·本·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阿勒

哈利法阁下和作为东盟主席的泰王国外交部长格实·披隆先生阁下担任会议共同

主席。出席会议的有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东盟成员国部长、高级别代表以及海湾合

作委员会和东盟秘书长。 

2. 部长们指出，1981 年《海湾合作委员会宪章》和 2007 年《东盟宪章》都规

定这两个组织发展密切、有益的关系，在这方面，部长们通过了一个《共同愿景》，

旨在为发展两个区域之间的互利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3. 部长们本着南南合作的精神深入讨论了共同关切的各种国际问题且交换了

意见，其中包括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以及国际金融局势。他们强调了双方在各

自区域促进和平、稳定、繁荣、区域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建设方面所起的

建设性作用。与会者还讨论了如何制订各种相关机制，以支持加强和扩大在许多

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的合作。 

4. 部长们强调依照国际法打击海上的海盗行为的重要意义。 

5. 部长们认识到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东盟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潜力，商定在这些

问题上进一步开展合作，包括探讨双方制订合作框架和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在这

方面，部长们还强调两个区域的私营部门须密切合作，促进东盟-海湾合作委员

会商务论坛。 

6. 部长们还认识到粮食保障和发展合资经营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强供应和改

善粮食标准、包括符合伊斯兰教规的食品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此应加大投资、改

善基础设施和后勤且进行研发。 

7. 会议指出能源部门合作大有潜力，包括交流关于油气能源及其它可再生能源

的信息。部长们赞赏阿联酋最近决定把阿布扎比选为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临时总

部所在地。 

8. 部长们对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表示关切，认识到各种危机对双方不可避免

的影响。他们还强调国际金融、经济和贸易组织及集团之间开展进一步的金融合

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部长们欢迎 20 国集团伦敦首脑会议及关于世界金融和

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题的联合国会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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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部长们确认旅游业、包括医疗和保健部门大有潜力，因此，商定发展联合促

销和营销，采取的方式包括建立官方网，在私营部门的参与下促进和规划与旅游

业有关的活动，并促进两个区域成员国在该领域投资等。 

10. 部长们强调了促进各级民间联系的必要性。他们认识到，发展人力资本对缩

小发展差距必不可少。会上提及促进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对话以及在教育方面

开展合作和建立联系，如交换学生和学者，以及成员国之间交流信息。 

11. 部长们确认民间接触有所增加，包括东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国民在这

两个区域之间的移动。为此，部长们商定加强领事事项方面的合作。 

12. 部长们欢迎海湾合作委员会与东盟秘书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强调愿意探索

更多的合作领域。他们责成两个秘书处制订一个海湾合作委员会-东盟两年工作

计划，以确保有效开展合作并拿出具体成果，该计划将提交给 2010 年在一个东

盟国家举行的第二次正式部长级会议供审查。 

13. 部长们商定2010年在一个东盟国家举行下一次正式的东盟-海湾合作委员会

部长级会议。此外，他们还商定此后每两年举行一次正式的部长级会议，轮流在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和东盟国家举办，并且每年在联大举办一次开放式三方会

议。部长们责成两个秘书处研究以下事项并提出建议：(1) 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东

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2) 经济合作与发展；(3) 文化、教育和信息。 

14. 部长们商定向设在雅加达的东盟和设在利雅得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派驻大使，

以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 

15. 部长们衷心感谢巴林王国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陛下及巴林政

府和人民热情好客并为第一次海湾合作委员会-东盟部长级会议作出了出色的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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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6日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三 
 

［原件：阿拉伯文和英文］ 

 

  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处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总秘书处之间的

谅解备忘录 
 
 

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处(以下称东盟秘书处)由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长代表 

和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总秘书处(以下称海湾合作委员会总秘书处)由海湾

合作委员会秘书长代表 

 希望采取措施促进两个秘书处在各种领域开展合作与协作； 

 遵守《东盟宪章》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宪章》规定的东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

的宗旨和原则； 

并 

 认识到有必要促使东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之间开展更有效的互利合作； 

 确认本《谅解备忘录》根据国际法没有法律约束力； 

 

 达成以下谅解： 

 

第一部分 

合作领域 

 东盟秘书处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总秘书处将通过交流信息、最佳做法和经验首

先在以下领域开展合作； 

 (a) 贸易和投资； 

 (b) 粮食保障； 

 (c) 旅游业； 

 (d) 能源。 

 双方今后径与各组织成员国协商后可能增加其它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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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合作办法 

1. 东盟秘书处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总秘书处将拟订一个工作计划，实施上述领域

合作。 

2. 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长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商定每年，或视需要，轮流

在两个组织的秘书处进行协商。 

3. 双方商定，任何其它具体的技术和部门合作将根据两个秘书处之间的补充换

文实施。 

第三部分 

解决争端 
 

 因阐释或实施本《谅解备忘录》产生的分歧或争端应由东盟秘书处和海湾合

作委员会总秘书处以协商或谈判方式友好解决。 

第四部分 

修正 

 本《谅解备忘录》，可经东盟秘书处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总秘书处书面同意予

以修正。 

第五部分 

最后条款 

1. 本《谅解备忘录》将被视为东盟秘书处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总秘书处之间的行

政安排。  

2. 东盟秘书处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总秘书处将依照各自的规章、规则和行政管理

办法实施本《谅解备忘录》。 

 2009 年 6 月 30 日签署于巴林王国麦纳麦，阿拉伯文和英文原件一式两份，

所有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东盟秘书长 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 

素林·比素万博士(签名) 阿卜杜勒拉赫曼·阿蒂亚(签名) 

 

 


